
广东华兴银行代销保险产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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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

码

1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优选两全保险
（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

5年/6
年/7年
/8年
/10年

7天－65
周岁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向本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0-17周岁           100%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2.3.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向生
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万元 R2(中低风险) 063

2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年年优盛（尊享
版）两全保险（分红

型）
分红险 3年

8年
/10年

7天－70
周岁

2.3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向本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0-17周岁            100%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2.3.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
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2.4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
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制。

每1000元保险费为
1份，最低投保10份，
最低保险费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69

3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惠享富（尊享
版）两全保险（万能

型）
万能险 趸交 5年

7天－75
周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保单账户价值的102.8%向生存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满期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
止。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
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制。

每1000元保险费为
1份，最低投保10份，
最低保险费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66



4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一生挚爱（传世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
终身

7天-62
周岁

（男）
7天-66

周岁
（女）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3.5）（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保险条款13.6）（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
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2.3.2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见保险条款13.7），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每1000元保险费为
1份，最低投保10份，
最低保险费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67



5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一生挚爱（尊享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
终身

7天-61
周岁

（男）
7天-65

周岁
（女）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3.5）（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保险条款13.6）（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
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2.3.2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见保险条款13.7），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每1000元保险费为
1份，最低投保10份，
最低保险费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68



6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一生挚爱（尊耀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

终身

7天-66
周岁
（男）
7天-70
周岁
（女）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接下来为您阅读产品保险责任条款。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3.5）（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保险条款13.6）（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
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至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至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至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至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2.3.2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见保险条款13.7），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18至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42至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每1000元保险费为
1份，最低投保10份，
最低保险费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77

7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臻享一生（传世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15年
/20年
/30年

终身
7天-72
周岁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
止。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
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2.6）（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300万保额 R2(中低风险) 070



8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臻享一生（金典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15年
/20年
/30年

终身
7天-72
周岁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
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2.6）（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至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至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50万保额 R2(中低风险) 071

9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臻享一生（悠享
版）终身寿险

终身寿险

趸交/3年
/5年/10
年/15年
/20年
/30年

终身
7天—75

周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
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保险条款11.7）（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18-41周岁：给付比例16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42-61周岁：给付比例140%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62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50万保额 R1(低风险) 079

10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悦享安康（悠
享版）重大疾病保

险
健康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15年
/20年
/30年

终身
18-60周

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
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重度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0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重度疾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
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0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重度疾病，且确诊时未满60周
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的120%（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确诊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0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重度疾病，且确诊时已满60周
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000元/份 R1(低风险) 080

11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意心守护（悠
享版）重大疾病保

险
健康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15年
/20年

至
65/70
周岁

18-60周
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13.7）（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重度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0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重度疾病，保险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
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0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重度疾病，保险公司将按本合
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轻度疾病豁免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1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轻度疾病，保险公司将向您返还本合同已交纳
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任何一项符合本合同第11条约定保障范围及定义的轻度疾病，保险公司将自确诊

30万保额 R1(低风险) 081



12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如意年年（尊
享版）年金保险
（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5年
/6年/10
年交

至105
周岁

出生满7
天-80周

岁

年金 保险公司根据本合同的交费方式按照以下约定给付年金：
交费方式 年金开始领取日
一次性付清、3年交、5年交   第5个保单周年日
6年交                     第6个保单周年日
10年交                    第10个保单周年日
自本合同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若被保险人在任一保单周年日仍生存，保险公司将于该保单周年日按照当时本合同基本保险
金额的10%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年金。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向本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见12.6）（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满期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
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以上“年金”、“身故保险金”、“满期保险金”中所称的基本保险金额及现金价值均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1000元保费/份，10
份起售，最低保险费

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86

13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中意一生挚爱（尊
享版2.0）终身寿
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5年
/6年

终身

7天-66
周岁

（男）
7天-70
周岁

（女）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
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13.5）（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13.6）（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
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42-61周岁 140%；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
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见13.7），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
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周岁，保险公司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
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42-61周岁 140%；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1000元保费/份，10
份起售，最低保险费

10000元

R2(中低风险) 085

14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人生无忧意
外伤害保险（新标准

版）

意外伤害
保险

趸交 1年
出生满

28天-65
周岁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见 7.2），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保险公司按身故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伤残
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见 
7.3）（以下简称“行业标准”），通过伤残鉴定确定被保险人的伤残等级，保险公司按行业标准中对应的给付比例乘以伤残保险金额给付伤残
保险金。若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治疗仍未结束，最终伤残等级不 
能确定的，按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的，应对各处伤残分别进行等级评定，保险公司只按评定等级最高的一处伤残给付一次伤残
保险金；若评定等级最高的有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则在原评定最高伤残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但最高晋升至第一级，保险公司按晋升后的伤
残等级给付一次伤残保险金。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所使用的评定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若被保险人
因该意外伤害所致的伤残合并该意外伤害发生前（含本合同成立前）的伤残，可评定为更严重的伤残等级，则保险公司按更严重的伤残等级计
算伤残保险金上限，但该意外伤害发生前（含本合同成立前）的伤残，视同已按本合同约定标准给付伤残保险金，并将在给付更严重伤残等级
保险金时予以扣除。伤残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额度以被保险人的伤残保险金额为限。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的给付总额，最高以被
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额为限。1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额时，本合同终止。

保额10000元起 R1(低风险) 63423



15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
疗保险

医疗保险 趸交 1年
出生满

28天-65
周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和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般医疗保险金和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统称为医疗保险金。
一般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在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见一般医疗保险金7.3)接受治疗的，保险公司依照下列约
定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一、住院医疗费用被保险人经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诊断必须住院(见7.4)治疗，对于其在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
(见7.5)的住院医疗费用(见7.6)，保险公司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对等待期后本合同到期日前发生的且延续至本合同到期日后30日内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公司继续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的
计算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二、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在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接受以下特殊门诊治疗的:
(1)门诊肾透析;
(2)门诊恶性肿瘤(见7.17)治疗，包括化学疗法(见7.18)、放射疗法(见7.19)、肿瘤免疫疗法(见7.20)、肿瘤内分泌疗法(见7.21)、肿瘤靶向疗法
(见7.22)
治疗;
(3)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对于被保险人因上述治疗而实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
金的计算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三、门诊手术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经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诊断必须接受门诊手术治疗的，对于其在治疗期间实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按照本
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四、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经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诊断必须住院进行合理且必要的治疗，对于其在住院前7日和出院后30日内，与该次住院相同原因而实际发生
的合理且必要的门急诊医疗费用(不包括门诊肾透析、门诊恶性肿瘤治疗、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和门诊手术治疗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
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在每一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累计给付的一般医疗保险金之和不得超过一般医疗保险金年度给付限额。
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等待期后初次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一种或多种)，在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接受治疗的，保险公司首先按照前款约定给付一般医疗保险
金，当保险公司累计给付金额达到一般医疗保险金的年度给付限额后，保险公司按照下列约定给付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一、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经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对于其在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见7.23)，保险公司按照
本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给付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对等待期后本合同到期日前发生的且延续至本合同到期日后30日内的合理且必要的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公司继续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
保险金的计算方法给付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20万保额 R1(低风险) 6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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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花样年华终
身寿险

终身寿险
趸交

/3/5/10
年

终身
28天-70

周岁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二）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三）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三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二）（三）项中的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不满41周岁  给付比例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给付比例140%
满61周岁给付比例120%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本合同约定的八种重大自然灾害而遭受意外伤害，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
残，则保险公司在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同时，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
终止。
 八种重大自然灾害：指如下 8 种重大自然灾害：
（1）地震：是指里氏 4.5 级以上地震，震级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2）洪水：是指水流脱离水道或人工的限制并危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现象，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3）海啸：是指由海底地震、海底火山喷发、海岸山崩或山体滑坡、海底核爆炸或者小行星或慧星溅落大洋等产生的具有超大波长（几百千
米）和较大周期（10-60 分钟）、极具破坏力的大洋行波，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4）台风：是指中心附近地面最大风力达到 12 级或以上的热带气旋，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5）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蜗旋，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产生的，由雷暴云底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龙
卷）产生的强烈的旋风，风力达 12 级以上，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6）冰雹：为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常伴随雷暴出现，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

趸交、3年交 2万起售
5年交、10年交5000

元起售
R1(低风险) 8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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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花样年华终
身寿险(A款)

终身寿险
趸交

/3/5/10
年

终身
28天-70

周岁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二）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三）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三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二）（三）项中的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不满41周岁  给付比例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给付比例140%
满61周岁给付比例120%

趸交、3年交 2万起售
5年交、10年交5000

元起售
R1(低风险) 8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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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锦绣人生终
身寿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

/3/5/10
年

终身
28天-70

周岁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二）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三）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三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二）（三）项中的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不满41周岁  给付比例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给付比例140%
满61周岁给付比例120%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本合同约定的八种重大自然灾害而遭受意外伤害，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
残，则保险公司在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同时，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
终止。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对应的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
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2）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被保险
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3）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累积交清增额有效保险金额。

趸交、3年交 2万起售
5年交、10年交5000

元起售
R2(中低风险) 80457



19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锦绣人生终
身寿险(分红型)

（A款）
分红险

趸交
/3/5/10

年
终身

28天-70
周岁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二）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三）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三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二）（三）项中的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不满41周岁  给付比例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给付比例140%
满61周岁给付比例120%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对应的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不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
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2）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按被保险
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3）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交费期间外，保险公司按以下两
项中的较大者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累积交清增额有效保险金额。
累积交清增额有效保险金额=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1＋1.75%)n-1，其中n为保单年度数。
②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

趸交、3年交 2万起售
5年交、10年交5000

元起售
R2(中低风险) 80458

20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岁悦鎏金年
金保险

年金险
趸交

/3/5/10
年

至被保
险人年
满105
周岁后
的首个
保单年
生效对
应日零
时止

28天-75
周岁

年金
自本合同第五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起（含当日），至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一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止（含当日），保险公司于被保险人生存的
每一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年金。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1000元起售，按1000
元倍数递增

R1(低风险) 80468

21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鑫睿两全保
险

两全险 趸交 5/6年
28天-75

周岁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不满18周岁 100%
满18周岁但不满41周岁 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 140%
满61周岁 120%
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和一次为限，给付其中一种后，本合同终止，保险公司只对其中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最早
的承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指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的时间。

1000元 R1(低风险) 80563



22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鑫鸿两全保
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 6年
28天-75

周岁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不满18周岁 100%
满18周岁但不满41周岁 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 140%
满61周岁 120%
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和一次为限，给付其中一种后，本合同终止，保险公司只对其中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最早
的承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指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的时间。
保单红利
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若保险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
配，则该红利按您选择的红利处理方式分配给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公司每年至少向您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
除另有约定外，红利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红利累积利率以保险公司当时宣布的为准。
在本合同终止时，若本合同尚有红利未领取完的，保险公司按以下约 定给付红利余额：
（1）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且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比照本条款“5.1 受益人”的有关规定向保险金对应的受益人给
付红利余额；
（2）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退还现金价值事项的，保险公司向现金价值退还对象给付红利余额。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您不享有参与红利分配的权利，同时累积生息的红利余额停止计息。

1000元 R2(中低风险) 80566

23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如意红两全
保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

/3/5年
8年

28天-75
周岁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不满18周岁 100%
满18周岁但不满41周岁 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 140%
满61周岁 120%
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和一次为限，给付其中一种后，本合同终止，保险公司只对其中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最早
的承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指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的时间。
保单红利
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若保险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
配，则该红利按您选择的红利处理方式分配给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公司每年至少向您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
除另有约定外，红利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红利累积利率以保险公司当时宣布的为准。
在本合同终止时，若本合同尚有红利未领取完的，保险公司按以下约定给付红利余额：
（1）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且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比照本条款“5.1 受益人”的有关规定向保险金对应的受益人给
付红利余额；
（2）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退还现金价值事项的，保险公司向现金价值退还对象给付红利余额。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您不享有参与红利分配的权利，同时累积生息的红利余额停止计息。

1000元 R2(中低风险) 80567



24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如意福两全
保险（乐享版）

两全险
趸交

/3/5年
6/8年

28天-75
周岁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不满18周岁 100%
满18周岁但不满41周岁 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 140%
满61周岁 120%
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和一次为限，给付其中一种后，本合同终止，保险公司只对其中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最早
的承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指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的时间。

1000元 R1(低风险) 80504

25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如意花开两
全保险

两全险 5年
10/15

年
28天-75

周岁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给付比例。
其中，给付比例按下表规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不满18周岁 100%
满18周岁但不满41周岁 160%
满41周岁但不满61周岁 140%
满61周岁 120%
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和一次为限，给付其中一种后，本合同终止，保险公司只对其中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最早
的承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指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的时间。

1000元 R1(低风险) 80570

26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岁悦芳华养
老年金保险

年金险
趸交

/3/5/10
年

至105
周岁

28天-75
周岁

养老年金
自本合同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前一个保单生效对应日止，若被保险人在此期间的养老年金领取日生存，保险公司在养老年金
领取日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若您选择按年领取，保险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交费年期数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两者的较小者）给付养老年金；
（2）若您选择按月领取，保险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交费年期数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两者的较小者）×0.084给付养老年金。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保险期间届满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1000元，并以1000元
倍数递增

R1(低风险) 80500



27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岁悦长安年
金保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

/3/5/10
年

至105
周岁

28天-75
周岁

年金
自本合同第五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起（含当日），至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一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止（含当日），保险公司于被保险人生存的
每一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年金。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按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
保单红利
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若保险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
配，则该红利按您选择的红利处理方式分配给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公司每年至少向您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除另有约定外，红利有
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红利累积利率以保险公司当时宣布的为准。
在本合同终止时，若本合同尚有红利未领取完的，保险公司按以下约定给付红利余额：
（1）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且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比照本条款
“5.1 受益人”的有关规定向保险金对应的受益人给付红利余额；
（2）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退还现金价值事项的，保险公司向现金价值退还对象给付红利余额。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您不享有参与红利分配的
权利，同时累积生息的红利余额停止计息。

1000元，并以1000元
倍数递增

R2(中低风险) 80603

28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瑞恒一生终
身寿险

终身寿险
趸交

/5/10/2
0年

终身
18-70周

岁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且年满60周岁（不含60周岁生日当日）之前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150%给付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且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生日当日）之后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列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于年满60周岁（不含60周岁生日当日）之前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列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
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则保险公司在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同时，按基本保险金额的150%给付列车意外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于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生日当日）之后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列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
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全残，则保险公司在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同时，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列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

50万保额起 R1(低风险) 80523

29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金彩人生养老年
金保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至被保
险人年
满105
周岁后
的首个
保单周
年日零

时

30天-80
周岁

养老年金：
一、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自养老年金首个领取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前一个保单周年日止，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
存，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小者每年给付养老年金：
(一)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
(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总交费年度数。
二、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自养老年金首个领取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前一个保单周月日止，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零时仍生
存，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小者每月给付养老年金：
(一)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
(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总交费年度数。
满期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总交费年度数的乘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
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所交保险费 - 已领取的养老年金。

50000元（趸交）、
10000元（期交）

R1(低风险) LA515



30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领航逐风两全保
险（分红型）

分红险 3年
6年、
8年

30天-70
周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所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到达年龄0~17岁，给付比例100%；到达年龄18~40岁，给
付比例160%；到达年龄41~60岁，给付比例140%；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
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过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
1，以此类推。
满期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20000元 R2(中低风险) LE528

31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新年年丰两全保
险

两全险
趸交、3
年、5年
和10年

自本合
同生效
日零时
起算，
至被保
险人年
满100
周岁后
的首个
保单周
年日零
时止

30天-70
周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所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到达年龄0~17岁，给付比例100%；到达年龄18~40岁，给
付比例160%；到达年龄41~60岁，给付比例140%；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
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过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
1，以此类推。
满期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5000元 R1(低风险) LE526

32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稳鑫益两全保险 两全险 趸交

5年、
6年、
7年

30天-75
周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所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到达年龄0~17岁，给付比例100%；到达年龄18~40岁，给
付比例160%；到达年龄41~60岁，给付比例140%；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
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过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
1，以此类推。
满期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5000元 R1(低风险) LE522

33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金彩颐年悦享版
养老年金保险（分红

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至被保
险人年
满105
周岁后
的首个
保单周
年日零

时

30天-80
周岁

养老年金：
一、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自养老年金首个领取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前一个保单周年日止，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
存，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小者每年给付养老年金：
(一)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
(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总交费年度数。
二、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自养老年金首个领取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前一个保单周月日止，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零时仍生
存，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小者每月给付养老年金：
(一)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
(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总交费年度数。
满期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总交费年度数的乘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
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所交保险费 - 已领取的养老年金。

50000元（趸交）、
10000元（期交）

R2(中低风险) LA518



34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鸿运连年两全保
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至被保
险人年
满100
周岁后
的首个
保单周
年日零

时

男性投
保年

龄：出
生满30
日至67

周岁  
女性投
保年

龄：出
生满30
日至73

周岁

1.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已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0-17周岁 100%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
过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1，以此类推。
2.满期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以上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所交保险费，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如果您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保险公司除按上述约定承担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责任外，还将按照条款“第3.2条 保单红利的领取方式”的约
定承担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责任。

10000元 R2(中低风险) LE531

35
海港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海港领航慧选两全保
险

两全险 3年
6年/8
年/10

年

出生满
30日-70
周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所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到达年龄0至17岁，给付比例100%；到达年龄18至40岁，给
付比例160%；到达年龄41至60岁，给付比例140%；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
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过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
1，以此类推。
满期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5000元 R1(低风险) LE535

36
海港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海港领航智选两全保
险（分红型） 分红险 3年

6年/8
年/10
年

下限: 0
周岁(须
出生满
30日）    
上限: 
70周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项下所交保险费乘以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到达年龄0至17岁，给付比例100%；到达年龄18
至40岁，给付比例160%；到达年龄41至60岁，给付比例140%；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给付比例120%。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
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保单年度数为1，每经过一个保单
周年日零时，保单年度数增加1，以此类推。
满期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0000 R2(中低风险) LE533

37
海港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海港锦绣年年年金
保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5年

至被
保险
人年
满105
周岁
后的
首个
保单
周年
日零
时止

出生满
30日
—80周
岁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所交保险费。
满期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年金
自本合同第6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起，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本合同的所交保险费的2.0%
给付年金。

10000元（趸交）、
5000元（期交）

R1(低风险) LA523



38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都会传世（优享版）
终身寿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20年

交

终身
出生满

30天-67
周岁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将承担以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我 们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
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 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K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18-40周岁: K=16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41-60周岁 : K=14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 K=120%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  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 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
出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  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 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
的每期保险费×实际 已支付保险费期数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趸交：50000元起
年交：20000元起

R2(中低风险) PWL18BA

39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都会悦享终身寿险 终身寿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20年

交

终身
出生满

30天-71
周岁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将承担以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 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 K 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18-40周岁: K=16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41-60周岁 : K=14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 K=120%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 计算出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每期保险费×实际已支
付保险费期数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趸交：50000元起
年交：20000元起

R1(低风险) WHL20BA



40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都会盛世（尊享版）
终身寿险（分红型）

分红险

一次性交
清、3年
交、5年

交

终身
出生满

30天-69
周岁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将承担以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 K 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18-40周岁: K=16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41-60周岁 : K=14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 K=120%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
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
每期保险费×实际已支付保险费期数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趸交：500000元起
年交：200000元起

R2(中低风险) PWL22BA

41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都会盛世（优享版）
终身寿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5年
、10年
、20年

终身
 出生满
30天-67

周岁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将承担以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 K 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18-40周岁: K=16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41-60周岁 : K=14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 K=120%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
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
每期保险费×实际已支付保险费期数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趸交：50000元起
年交：20000元起

R2(中低风险) PWL21BA



42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都会臻传优享版
（2026）终身寿险

（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20年

交

终身
 出生满
30天-69

周岁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将承担以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含），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保险公司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 K 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18-40周岁: K=16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41-60周岁 : K=140%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61周岁及以上: K=120% 
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的，全残保险金仅给付一项且仅以一次为限。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
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
每期保险费×实际已支付保险费期数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趸交：50000元起
年交：20000元起

R2(中低风险) PWL23BA

43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人寿臻安倍致
2.0 终身寿险

终身寿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6
年交、
10年交

终身
出生满

28天-75
周岁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的，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
（1）保险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含）的，保险公司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的交费期间届满前身故，则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①保险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给付系数；
②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的交费期间届满后身故，则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三者的最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①保险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给付系数；
②保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给付系数”根据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确定，如下所示：已满18周岁（含）但未满41周岁为160%，已满41周岁（含）但未满61周岁为
140%，已满61周岁（含）为120%。
“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5000元 R1(低风险) BWLY



44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人寿臻盈倍致
（庆典版）终身寿险

（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6
年交、
10年交

终身
28天-70

周岁

身故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的，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二）若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含）的，保险公司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的交费期间届满前身故，则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①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给付系数；
②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的交费期间届满后身故，则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三者的最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①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给付系数；
②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③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给付系数”根据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确定，如下所示：已满18周岁(含)但未满41周岁为160%，已满41周岁（含）但未满61周
岁为140%，已满61周岁（含）为120%。
上述“基本保险金额”、“有效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趸交：1万元起
期交：5000元起

R2(中低风险) BWLX01

45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人寿玺悦未来
（庆典版）年金保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5年
、6年、

10年

至被保
险人

105周
岁

被保险
人的投
保年龄
范围为0

周岁
（须出
生满28
日）至
87周

岁，且
须符合
投保当
时保险
公司的
规定。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按照如下方式承担保险责任：
1、生存保险金
自本合同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10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止，若被保险人在此期间的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
生存，保险公司在相应的保单周年日按照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2.0%给付生存保险金。 
本合同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按您选择的交费期间确定如下：
趸交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第5个保单周年日；3年交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第6个保单周年日；5年交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第7
个保单周年日；6年交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第7个保单周年日；10年交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第8个保单周年日。
2、特别生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零时生存，保险公司在本合同的生存保险金开始领取日按照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特别生存
保险金。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4、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期间届满时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趸交保费不得低于
1万，期交保费不得低
于1万，且必须为1000

元的整数倍。

R1(低风险) BLSM01

46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人寿颐养未来养
老年金保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5年
、6年、
10年

至被保
险人
105周
岁

被保险
人的投
保年龄
范围为0

周岁
（须出
生满28
日）至
90周

岁，且
须符合
投保当
时保险
公司的
规定。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确定方式，分为按首个保单周年日领取和按约定年龄领取两种。
1.若您选择按首个保单周年日领取（仅适用于投保年龄不小于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被保险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本合同的首
个保单周年日。 
2.若您选择按约定年龄领取，本合同提供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男性被保险人分为60周岁、61周岁、62周岁、63周岁、65周岁，女性被
保险人分为55周岁、56周岁、57周岁、58周岁、60周岁、65周岁，但不得小于投保时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被保险人达到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养老年金的领取频率分为按年领取和按月领取两种。如果您选择按年领取，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日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的
每个保单周年日；如果您选择按月领取，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日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的每个保单周月日。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按照如下方式承担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自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10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止（不含零时），若被保险人在此期间的每个养老
年金领取日零时生存，保险公司将按您选择的领取频率和如下对应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1、若您选择按年领取，年领取金额为以下两者的较小值：
（1）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本合同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
（2）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本合同交费年数。
2、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月领取金额为以下两者的较小值：
（1）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本合同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8.4%；

趸交保费不得低于
1万，期交保费不得低
于1万，且必须为1000
元的整数倍。

R1(低风险) BLSN



47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阳光人寿金稳盈G款
两全保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

5年、
6年、
8年、
10年

出生满
28日天
（含）-
70周岁

天
（含）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按照如下方式承担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系数；
（2）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给付系数”根据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确定，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给付系数为100%；已满18周岁（含）但未满41周
岁给付系数为160%；已满41周岁（含）但未满61周岁给付系数为140%；已满61周岁（含）给付系数为120%。“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
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二、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期间届满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上述“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保费不得低于
20000元，且必须为
1000元的整数倍

R2(中低风险) BEAW01

48 横琴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横琴人寿福寿年年
（尊享版）年金保险

（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终身
出生满

28天-70
周岁

一、年金
（1）若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未满55周岁
自保险合同的第5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该保单周年日当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
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年金。
自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0%
给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
（2）若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已满55周岁
自保险合同的第5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0%给付年金，直
至被保险人身故。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1）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
（2）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5000元 R2(中低风险) 24110

49 横琴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横琴人寿福寿颐年
（A款）养老年金保

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终身
出生满

28天-75
周岁

一、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有年领和月领两种领取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领取方式：
（1）若按年领取养老年金： 
自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小者给付养老年金，直
至被保险人身故：
①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的乘积；
②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交费年期数的乘积。
（2）若按月领取养老年金：
自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月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小者给付养老年金，直
至被保险人身故：
①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的乘积；
②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与交费年期数的乘积。
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
女性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第一个保单周年日与被保险人年满5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较晚者。
男性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第一个保单周年日与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较晚者。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在保险单上载明。
如果您未选择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则以年领方式办理。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1）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
（2）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5000元 R1(低风险) 14300



50
横琴人寿
保险有限
公司

横琴人寿福寿颐年
（B款）养老年金

保险

年金险

趸交、3
年交、5
年交、
10年交

终身
出生满
28天-75
周岁

一、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有年领和月领两种领取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领取方式：
（1）若按年领取养老年金： 
自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小者给付
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
①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的乘积；
②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交费年期数的乘积。
（2）若按月领取养老年金：
自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月日零时生存的，保险公司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小者给付
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
①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与已经过完整保单年度数的乘积；
②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8.5%与交费年期数的乘积。
保险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
女性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第一个保单周年日与被保险人年满5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较晚者。
男性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第一个保单周年日与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较晚者。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在保险单上载明。
如果您未选择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则以年领方式办理。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1）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
（2）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5000元 R1(低风险) 14310

51 横琴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横琴人寿利多多两全
保险（分红型）

分红险
趸交、3

年交

5年、
6年、
8年

出生满
28天-75

周岁

(一)满期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生存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日内（含第90日当日）因疾病导致身故，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给
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者于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日后（不含第90日当日）因疾病导致身故，保险公司按下列两项金
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1）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乘以下表所列身故时到达年龄对应的返还比例；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到达年龄所对应的返还比例按下表确定：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 返还比例
    0-17周岁              100%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到达年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保单年度-1

5000元 R2(中低风险) 23080

风险提示：“以上保险产品由相关保险公司发行与管理，我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备注：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江门、惠州、珠海和中山暂未设立当地分支机构，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目前在江门、惠州、中山和湛江暂未设立当地分支
机构，可能存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请投保人知悉相关情况。


